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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演进
与北方民族中国认同的形成

杨　　军

摘　要：北方民族大多在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关键阶段，必须解决认同

改造的问题。这一关键阶段恰逢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密切互动的时期，因此对中原

王朝的认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自身认同改造的一种选择。中原王朝包容四夷的政

治理念和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对北方民族的吸引力，促使后者在认同转换的过程中

逐渐突出中原王朝认同，最终建立起对 “中国”的国家认同。北方民族的中国认同

是北方民族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有其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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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军，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对中国的认同是学界近年来讨论较多的问题，研究重点集

中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原王朝 （尤其是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在建构少数民族

中国认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如正确的民族理念、适宜的民族政策，以及思想文化

的影响为主导的教化，或儒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等；① 另一方面，则是少数民族自

身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而造成这种向心力的根源又往往归纳为中原王朝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优越性。② 这两种研究思路看似存在差异，实际上都是在强

调中原王朝在少数民族树立中国认同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的是少数民族中国认同形

成的外在原因，而没有从少数民族自身的认同演变这一内在过程去探究少数民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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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认同的成因。学界已经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解析为政权认同 （国家认同）、地缘

认同、文化认同等多个层面，① 本文拟从羌人开始下延至女真人，② 讨论北方民族

认同演变的内在视角，重点从政权认同层面分析北方民族中国认同的起源。

一、北方民族社会组织演进

东汉至辽，见于史书记载的北方民族前国家社会组织，以两级制最普遍。③ 关

于此两级社会组织的形成，《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比较详细。

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

为雄。

至爰剑曾孙忍时……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

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忍及弟舞

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 生 十 七 子 为 十 七 种，羌 之 兴 盛，

从此起矣。④

史书所见，羌人原始的社会组织只有一种，即 《后汉书》所谓 “种”。“种”的

发展演变存在着裂变、聚变两种趋势：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加，“种”不断地裂变

出新的与 之 平 行 的 社 会 组 织，即 “强 则 分 种”，此 为 裂 变 趋 势；另 一 方 面，某 些

“种”人口减少，在 “更相抄暴，以力为雄”的丛林法则下无法自立，不得不依附于

另一个强大的 “种”，成为 《后汉书》所说的 “附落”，即依附部落，此为聚变趋势。

这也是北方民族前国家社会组织演进的普遍规律，当聚变趋势超越裂变趋势之后，

该族群就开始向早期国家演进了，否则便一直停留在前国家社会之中。

按 《后汉书》上述记载，忍的九个儿子的后裔发展为九 “种”，忍的弟弟舞的十

七个儿子的后裔发展为十七 “种”，似乎最初裂变出来的 “种”，是所有成员即 “种

人”皆为同一男性始祖后裔的宗族组织。但此说法恐不准确。由上引 《后汉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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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如何博将少 数 民 族 的 “中 国 认 同”解 析 为 四 项 内 涵：对 中 华 大 地

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 认 同、对 中 华 国 家 的 认 同、对 中 华 文 化 的 认 同。 （参 见 何 博：
《传统与选择：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 “中国认同”研究》，《思想战线》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何星亮将历史上少数民族对 “大一统”中国的认同解析为四个层面：地理观、政治观、
思想观、民族观。（参见何星亮：《“大一统”理念与中国少数民族》，《云南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年第５期）赵立敏则 突 出 民 族 认 同、国 家 认 同、华 夏 认 同。 （参 见 赵 立 敏： 《从

“民族认同”到 “国家认同”再到 “华夏认同”———论北朝佛教如何化解少数民族的多

元认同跨越难题》，《新疆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本文主要以羌、鲜卑、契丹为中心进行论述。
参见杨军：《二世纪至十一世纪北族前国家时期的社会组织》， 《历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
《后汉书》卷８７ 《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８６９、２８７５—２８７６页。



用词 “子孙分别”来看，明显有 《礼记·丧服小记》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痕

迹，① 证明范晔是参照其所熟悉的汉人宗法制度下 以 五 服 为 原 则 的 宗 族 裂 变 规 则，

审视羌人 “种”的裂变而作出的历史书写，因而误将羌人的 “种”视为与汉人宗族

类似的宗族组织。
《后汉书·西羌传》总结东汉末羌人的状况：

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

北……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 自 立，分 散 为 附 落，或 绝 灭 无 后，或 引 而 远 去。

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②

羌人一百五十 “种”不可能全部都是爰剑的后裔，若是，则可以说羌人一族就

是爰剑的后裔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西羌传》还记载：“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

其神，共畏事之，推 以 为 豪”， “爰 剑 教 之 田 畜，遂 见 敬 信，庐 落 种 人 依 之 者 日 益

众”。③ “种”的发展壮大，重要途径之一即是吸纳外来人员，显然 “种”不是纯粹

的宗族组织。爰剑 “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只能理解为羌人一百五十 “种”的首领

皆为爰剑后裔。“种”内成员之间并不全部具有血缘关系，是为了增强内部的凝聚

力，才强调 “种”具有共同的男性始祖，人为建构共同的始祖认同。

在刚刚通过裂变生成的简单的 “种”内，增强 “种”内凝聚力，打造 “种”内

的认同，最重要的手段是确立拥有共同男性始祖的始祖认同。被强化认同的共同始

祖往往是 “种”的首领的某位祖先，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也就是说，“种”内所

有成员间的血缘关系不一定是真实的，但其号称的共同始祖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虚

构的。通过裂变 生 成 的 简 单 “种”的 始 祖 认 同，要 突 出 的 是 与 原 “种”以 及 其 他

“种”的区别，通过彰显自己的特殊性，以强化内部的认同，达到增强内部凝聚力的

效果。这也是 “别子为宗”“子孙分别”的记载所要强调的内容，是羌人社会组织裂

变规律与中原宗法制度的相似之处。

例如，“爰剑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

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④ 羌人爰剑种的始祖为爰剑，研种的始祖为研，烧当

种的始祖为烧当，实际上，研是爰剑的五世孙、烧当是爰剑的十三世孙，研种、烧

当种皆是自爰剑种中裂变出来的 “种”，裂变之后之所以要尊奉不同的男性始祖，显

然不是为了强调其皆为爰剑后裔、具有相同的血缘，而是为了突出彼此的区别，以

强化本 “种”的内部认同。再如，“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忍的

九个儿子的后裔发展成的 “九种”，拥有共同的祖先忍，舞的十七个儿子的后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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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论述，参见金景芳：《论宗法制度》，《东北人民大学学

报》１９５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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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十七种”，拥有共同的祖先舞，而且忍与舞是亲兄弟，这是非常清晰的事实，

但在其独立成 “种”之后，不 是 强 调 忍 为 “九 种”的 共 同 始 祖 或 者 舞 为 “十 七 种”

的共同始祖，或是二十六个 “种”皆以忍和舞的父亲为共同始祖，而是要突出作为

本 “种”始祖的那个忍或舞的儿子，显然也是为了突出彼此的区别。这才是 “子孙

分别”的 “别”字的意义之所在———虽然是同一始祖的子孙，但现在要突出的是彼

此的分别。

在聚变趋势的作用下，羌人的 “种”分化为三种：一种保持原有状态，一种渐

趋强大并接纳其他 “种”依附，一种依附其他 “种”成为 “附落”。在聚变、裂变两

种力量双重作用下，“种”之间分分合合，最终结果是，包含 “附落”的 “种”成为

羌人社会组织的主流，由此形成两级制社会组织，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 “本种”和

各个 “附落”，其上的社会组织是由 “本种”和诸 “附落”构成的 “种”。

需要说明的是，中原史家记载北方民族 最 基 本 的 社 会 组 织——— “种”的 时 候，

使用的概念并不相同，有种、类、部、族、部族、种类、邑落等种种概念，在注意

到北方民族的社会组织分为两个层级之后，也并未运用新的概念，而是将原有这些

概念分为两套，一套指基层社会组织，即通过裂变形成的简单的 “种”，一套指其上

一级社会组织，即通过聚变形成的复杂的 “种”。这种表述上的混乱往往造成研究者

的困惑，但抛开概念的纷扰，北方民族前国家社会组织分为两级的事实，在所有史

籍记载中都是基本清楚的。
《晋书·匈奴传》称 “北狄以部落为类，凡十九种”，① 这里的 “种”“类”都是

指高级社会组织，“部落”才是指基层社会组织。② 《史记·礼书》对 “类”的内涵

的说明是：“先祖者，类之本也”。《史记正义》注：“类，种类也。”③ 显然，“种”
“类”以及二者组成的复合词 “种类”，内涵是相同的。所谓 “以部落为类”，意思是

由 “部落”构成 “类”，或者说，“类”作为上一级社会组织是由 “部落”这种基层

社会组织构成的，因此，《晋书》下文才强调这十九种 “皆有部落”。 《后汉书》以

种———种、附落指称羌人的两级社会组织，《晋书》则以种、类———部落指称北族的

两级社会组织，它们所描述的社会组织性质相同，但对概念的使用却存在明显的差

异。本文无意讨论不同史书使用概念的差异，而成为一种针对历史书写的研究，故

仅举此一例，下不赘述。

从理论上讲，衰弱部落在选择依附对象的时候，当然会优先考虑与自己具有相

同血缘的强大部落，但就实践而言，这种选择却常常优先考虑对方的实力和己方的

便利等因素，而置血缘关系于次要地位，结果是，“种”与 “附落”之间常常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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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９７ 《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５４９页。
本文所用部落概念，纯粹是引自古籍的概念，而非恩格斯的部落概念，并没有那么丰

富的特定内涵，只是指见于古籍记载的此种社会组织而已。
《史记》卷２３ 《礼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１３８２页。



相同的血缘，甚至不属于相同的族群。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北匈奴西迁后，“匈奴余

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① 留在蒙古草原的匈奴人加入

鲜卑人的族群之中，就是成为鲜卑诸强 “种”的 “附落”，这些后融入鲜卑人中的匈

奴人，与诸 “种”鲜卑皆属于不同的族群。

在 “种”的内部结构复杂化之后，就是形成复合 “种”之后，“种”内成员包括

“本种”与 “附落”两种身份，“本种”即此 “种”原来的成员，“附落”是后来依附

的部落，曾经是独立的 “种”。“本种”与 “附落”之间、不同 “附落”之间，往往

不具有血缘关系，在此之前具有不同的始祖认同。显然，若 “本种”与 “附落”内

部成员皆保持原有的始祖认同，彼此间是无法建立认同的，复合 “种”就不可能成

为稳定的社会组织，极容易解体，其下的 “本种”“附落”分别独立发展，这种情况

就是史籍所称的 “别种”。因此，北方民族形成稳定的两级社会组织 “种”“部落”，

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在包含 “附落”的复合 “种”内，“本种”和 “附落”成员的认同

心理皆发生相应的变化，以便最终形成一致的对新的复合 “种”的认同，所以，就

必须对始祖认同 进 行 改 造，以 确 立 覆 盖 “本 种”和 “附 落”所 有 成 员 的 新 的 始 祖

认同。

比较通行的改造始祖认同的方法是，编造新的始祖起源神话，以形成 “本种”

“附落”同祖的新认同。兹以契丹迭剌部为例。据 《辽史·营卫志》，迭剌部在分为

五院、六院两部之前，应 包 括 八 个 石 烈：大 蔑 孤、小 蔑 孤、瓯 昆、乙 习 本、辖 懒、

阿速、斡纳拨、斡纳阿剌。耶律阿保机的宗族属于辖懒石烈。如果我们将迭剌部视

为一 “种”，辖懒石烈才是其 “本种”，其他七个石烈都属于 “附落”。世袭 “本种”

首领的耶律宗族一直生活在祖州一带，② 《辽史·太祖纪》记载，阿保机的七世祖先

分别是：雅里、毗牒、颏领、耨里思、萨剌德、匀德实、撒剌的，“本种”所奉始祖

显然是耶律氏七世祖雅里。当耶律氏控制其他七个 “附落”组成迭剌这个复合 “种”

之后，为构建各 “附落”对迭剌部的认同，就不能再强调雅里的始祖地位了，而是

必须编造出世系更为久远的 始 祖，以 将 七 个 “附 落”原 来 所 奉 始 祖 纳 入 同 一 系 谱，

于是 “奇首”（也音译为 “奚首”）可汗就应运而生了。“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

滨。传至雅里”，③ 奇首可汗的故事中不仅出现了新的始祖，连起源地也由祖州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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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９０ 《乌桓鲜卑传》，第２９８６页。《三国志》卷３０ 《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裴松之注引王沈 《魏书》的记 载： “匈 奴 及 北 单 于 遁 逃 后，余 种 十 余 万 落，诣 辽 东 杂

处，皆自号鲜卑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８３７页）
《辽史》卷３７ 《地理志》祖州天成军条：“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庄敬皇帝、祖考简献

皇帝、皇考宣简皇帝所生之地，故名。”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５００页）证明

耶律阿保机的四代祖先皆生活在后世的祖州一带。
《辽史》卷２ 《太祖纪》，第２６页。



改为都庵山了。耶律曷鲁曾称奇首可汗为 “我祖”，① 可见至少在契丹建国前，奇首

作为迭剌部始祖的地位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其他 “附落”原来的始祖被编入耶律氏的谱系。 《辽史·地理志》庆州玄宁军

条：“辽国五代祖勃突，貌异常，有武略，力敌百人，众推为王。生于勃突山，因以

名，没，葬山下。”与耶律氏世居的祖州和始祖奇首可汗所在的都庵山都没有关系的

勃突，被视为 “辽国五代祖”，勃突死在勃突山，并未迁往祖州一带，显然与耶律氏

不是一 “种”，可见是为了实现某一 “附落”与耶律氏之间的认同，将其原来的始祖

合并到新编耶律氏系谱中。总之，奇首可汗越来越受到重视，② 雅里逐渐淡化，就

是为了制造耶律氏与七个 “附落”共祖的假象，靠这种假象催生真实的认同。

另一个改造始祖认同的方法是，以 “本种”首领的宗族子弟出任 “附落”的首

领，通过 “本种”“附落”首领之间真实的血缘关系和共祖关系，来建构 “本种”和

“附落”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共同始祖，由此将原 “本种”的始祖改造成 “本种”和所

有 “附落”共同的始祖，即复合 “种”的始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拓跋鲜卑。

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

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次兄为

普氏，后改为周氏。次兄为拓拔氏，后改为长孙氏。弟为达奚氏，后改为奚氏。

次弟为伊娄氏，后改为伊氏。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次弟为侯氏，后改

为亥氏。七族之兴，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又命

疏属曰车焜氏，后改为车氏。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③

这就是拓跋鲜卑所谓的帝室八氏十姓，实际是以 “本种”首领献帝的诸兄 弟，

分别统领纥骨、普、达奚等 “附落”。后代仍知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

国从魏者”，④ 其中仅有一氏一姓是 “帝宗属”，与帝室存在真实的血缘关系，其他

皆是 “诸国从魏者”，也就是依附于拓跋鲜卑的 “附落”。但从 “百世不通婚”的记

载来看，八氏十姓都认同与拓跋皇室具有血缘关系。《隋书·经籍志》：“后魏迁洛，

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⑤ 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通过这种改造，八氏十姓都认为与

帝室具有血缘关系，是 “帝族”，同时也就认同了拓跋人的始祖为自己的始祖，由此

形成新的认同。

通过上述两种改造，复合 “种”内部也树立起对复合 “种”的认同，其内部成

员都认为彼此具有共同的男性始祖，尽管这位始祖可能是由 “本种”首领的世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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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辽史》卷７３ 《耶律曷鲁传》，第１３４６页。
《辽史》卷１ 《太祖纪》：“上登都庵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徘徊顾瞻而兴叹焉。”（第８
页）卷４ 《太宗纪》：“诏有司编 《始祖奇首可汗事迹》。”（第５３页）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魏书》卷１１３ 《官氏志》，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第３２６５、３２６６页。
《新唐书》卷１９９ 《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５６７８页。
《隋书》卷３３ 《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第１１１９页。



前追溯的结果，更可能是编造神话的产物。确立这种新的始祖认同的同时，诸 “附

落”原来信奉的始祖，一方面被编入新的谱系，被认为是新始祖的后裔，另一方面

即被逐渐淡化。

简单地说，裂变造就的简单 “种”，其始祖认同主要彰显其独特性，所奉始祖是

真实的历史人物；聚变造就的复合 “种”，其始祖认同主要彰显诸 “附落”的共性，

所奉始祖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也许是本 “种”的某位远祖，也许干脆就是虚构

出来的人物。

二、北方民族向国家演进的内在动力

在前国家社会中，有三种因素皆可以加强聚变的力量：一是结盟关系，二是扈

从关系，三是婚姻关系。

先说结盟关系。作为高级社会组织的复合 “种”之间的结盟，往往是出于军事

目的。以羌人为例，《后汉书·西羌传》：

迷吾子迷唐及其种人向塞号哭，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女及金

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将五千人寇陇西塞……迷唐因而反叛，遂与诸种共生

屠裂汜等，以血盟诅，复寇金城塞。①

羌人复合 “种”之间的结盟，往往是为了采取对抗汉朝的军事行动，结盟过程

包括：“解仇”，先将诸 “种”之间的内部矛盾解决，简单说就是做一了断；“交质”，

结盟诸 “种”交换人质；“以血盟诅”，举行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仪式，应类似

于歃血为盟。爰剑为一百五十种羌人共同始祖的说法，可能就是在此过程中得到强

化，以构建联盟内部的认同。

再举鲜卑人为例，比较典型的是檀石槐部落大联盟。据王沈 《魏书》：

异部大人卜贲邑钞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骑追击，所向无前，悉还得所

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平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东西部

大人皆归焉。

檀石槐先是以勇健为 “部落畏服”，即成为基层社会组织部落的首领，这个部落

应该就是其所在部族的 “本种”。后因公正被推举为 “大人”，即高级社会组织复合

“种”的首领。而后 “东西部大人皆归焉”，鲜卑诸 “种”皆归附，形成以檀石槐为

首领的联盟。据王沈 《魏书》：

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辽）［东］接夫余、［濊］貊为

东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

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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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８７ 《西羌传》，第２８８２、２８８３页。



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

而制属檀石槐。至灵帝时，大钞略幽、并二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其毒。①

鲜卑诸 “种”联盟的目的是 “钞略”汉朝 “缘边诸郡”，可以说也是出于军事目

的。因而，联盟的首领必须像檀石槐一样，具备勇健、公正的素质———勇健地领导军

事行动、公正地分配战利品。 “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连代立。和连材力不及父，

而贪淫，断法不平，众叛者半”。② 檀石槐的继承人在勇健方面比不上他，又不公正，

导致联盟瓦解。檀石槐建立起包括６０个左右 “种”的联盟，这种联盟如果得以巩固，

也就开始了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的演进，但檀石槐的继承人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以上两个例子，皆未能突破前国家社会发展的瓶颈，步入早期国家，其原因虽

然是多方面的，但未能很好地解决内部的认同问题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再说扈从关系。恩格斯在 “起源论”中提出这一概念：

有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制度。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

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进行战争的私人团

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

的军事首领，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效

忠，而他对他们亦然。③

在向国家演进的过程中，前国家社会经常出现魅力型领袖，靠自己的人格魅力

吸引追随者，使之成为自己的扈从。例如，契丹耶律阿保机与耶律曷鲁之间的关系，

就是魅力型领袖与扈从的关系。耶律曷鲁 “在髫鬌，与太祖游……太祖既长，相与

易裘马为好，然曷鲁事太祖弥谨”。此后 “曷鲁常佩刀从太祖”，④ 成为辽太祖耶律

阿保机最亲信的扈从。与其类似的还有耶律欲稳。耶律欲稳家与阿保机家可称世交，

在阿保机创建 “宫分”即斡鲁朵时，“欲稳率门客首附宫籍”，主动加入斡鲁朵，成

为阿 保 机 的 亲 随 侍 卫。值 得 我 们 注 意 的 是，耶 律 欲 稳 是 契 丹 八 部 的 “突 吕 不 部

人”，⑤ 与迭剌部的阿保机并不同部。也就是说，为首领人格魅力吸引来的扈从并不

仅限于首领所在的 “种”，而是有可能来自其他 “种”。在这种情况下，对魅力型首

领的认同就已经超出原来的社会组织，是一种新出现的指向个人的对政治权威的认

同。由扈从关系导致的对个人政治权威的认同，应该说是一种新出现的认同，这是

后来的政治认同、政权认同、国家认同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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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三国志》卷３０ 《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王沈 《魏书》，第８３７—８３８页。
《三国志》卷３０ 《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王沈 《魏书》，第８３７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１４２页。下

文所说的魅力型首领，类似于恩格斯所说的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首领；本文所说的扈从，
即恩格斯所说的扈从队。
《辽史》卷７３ 《耶律曷鲁传》，第１３４５页。
《辽史》卷７３ 《耶律欲稳传》，第１３５２页。



通过参照首领与扈从的关系，尤其是首领与 “种”之外扈从的关系，确立复合

“种”首领之间的主从关系，以确立两个 “种”之间的主从关系，这也是一种政治上

的从属关系。复合 “种”首领 之 间 的 主 从 关 系 由 此 具 有 了 象 征 意 义，即 象 征 “种”

之间的从属关系。当这种政治认同稳定建立起来之后，首领之间的主从关系就变得

不再必要，直接体现为一种社会组织甚至一个部族对另一社会组织或部族的隶属关

系。当出现这种隶属关系和对这种隶属关系的认同时，政治认同就出现了，就已经

脱离前国家社会，步入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了。

仍以鲜卑人为例。檀石槐任命的四位东部大人，槐头仅在前引王沈 《魏书》中

出现过一次，无其他 史 料 可 资 参 证，① 《资 治 通 鉴》卷６９黄 初 二 年 （２２１）记 载：
“初，太祖既克蹋顿，而乌桓浸衰，鲜卑大人步度根、轲比能、素利、弥加、厥机等

因阎柔上贡献，求通市”，② 可以肯定，素利、弥加和厥机在曹操征三郡乌桓 （２０７）

以后尚在。《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传》在鲜卑大人因阎柔上贡献通市之后记载：

“厥机死，又立其子沙末汗为亲汉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献马。文帝立素利、弥加为

归义王。素利与比能更相攻击。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归为王，代摄

其众。”③ 据此，厥机大 约 去 世 于 公 元２０７年 受 封 为 王 后 不 久，弥 加 去 世 时 间 亦 不

详，但至曹丕篡汉 （２２０）以后尚在，素利死于太和二年 （２２８）。《资治通鉴》卷５８
将檀石槐之死系于汉 灵 帝 光 和 四 年 （１８１）冬 十 月，④ 按 最 保 守 的 估 计，厥 机、弥

加、素利的去世分别晚于檀石槐２６年、３９年、４７年。檀石槐享年４５岁，若厥机、

弥加、素利与檀石槐同龄，则其去世时分别是７１岁、８４岁和９２岁，这一年龄显然

偏大，由此推测，三人当皆比檀石槐年轻。《资治通鉴》卷５５系檀石槐划分三部事

于汉桓帝延熹九年 （１６６）之末，⑤ 此时檀石槐３１岁，其任命的东部大人厥机、弥

加和素利应都是２０多岁的年轻人。与恩格斯所说 “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首领，在自己

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是相吻合的。由此看来，檀石槐是利用与诸部

大人的扈从关系确立起诸部 之 间 的 联 盟 关 系，随 着 他 的 去 世，扈 从 关 系 自 然 解 除，

如果继任首领未能建立起新的扈从关系，联盟解体就是必然的结局。

最后说婚姻关系。北方民族普遍实行同姓不婚，因此，在其认同主要是祖先认

同和血缘认同的时代，婚姻对象所在的部族一定是超越认同范围的。但姻亲部落又

经常是天然的盟友，经常联合行动对抗共同的敌人，其亲密关系、共同利益以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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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槐头即 《魏书》卷１０３ 《匈奴宇文莫槐传》中的宇文鲜卑首领宇文莫槐。
王希恩已辨其非，参见王希恩：《宇文部东迁时间及隶属檀石槐鲜卑问题略辨》，《中国

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资治通鉴》卷６９，魏文帝黄初二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２１９９页。
《三国志》卷３０ 《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第８４０页。
参见 《资治通鉴》卷５８，汉灵帝光和四年冬十月，第１８６０页。
参见 《资治通鉴》卷５５，汉桓帝延熹九年，第１７９６页。



对共同的 “他者”，使姻亲部落彼此间也容易产生某种认同，所以，婚姻关系就成为

导致超越高级社会组织复合 “种”的认同的契机。

仍以耶律阿保机为例，其妻述律平为回鹘人，“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讳平，小

字月理朵。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

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① 匀德恝即匀德实，是耶律阿保机的祖父，

述律平的父亲婆姑娶了阿保机祖父的女儿，也就是说，述律平的生母是阿保机的亲

姑姑，阿保机与述律平为姑表亲，可以说此回鹘人宗族与契丹耶律氏世代通婚，因

此两者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 认 同，在 阿 保 机 建 国 过 程 中，述 律 平 的 兄 弟 萧 阿 古 只、

萧室鲁都是腹心部统领，② 这一回鹘宗族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姻亲关系生成的认同，

不仅表现在政治层面，而且发展为民族认同。在契丹建国之后，述律氏即完全融入

契丹人之中，其前提和基础就是这部分回鹘人与契丹人彼此之间生成了民族认同。

另一个例子，《金史·乌春传》：

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锻铁为业。因岁歉，策杖负檐与其族属来归。

景祖……命为本部长……世祖初嗣节度使，叔父跋黑阴怀觊觎……世祖内畏跋

黑，恐群朋为变，故曲意 怀 抚，而 欲 以 婚 姻 结 其 欢 心。使 与 约 婚，乌 春 不 欲，

笑曰：“狗彘之子同处，岂能生育。胡里改与女直岂可为亲也。”③

温都部也好，胡里改也好，在金代皆被视为纯粹的女真人，可是在女真建国前，

作为阿跋斯水温都部部长的乌春，尚认为自己属于胡里改人，不是女真人，其用狗彘

同处不能生育做比喻拒绝金世宗联姻的提议，显然认为胡里改人与女真人族属不同。

当然，这是其出于政治目的而找的借口，耶律阿保机和述律平的例子可以证明，族际

通婚在当时是被接受的，否则世祖也不会主动与之联姻。但从乌春所说可以看出，温

都部虽然已经加入完颜氏主导的复合 “种”的联盟，其作为温都部长是出自完颜氏的

任命，乌春甚至积极参与完颜氏内部跋黑与世祖的权力之争，皆证明乌春及温都部对

完颜氏主导的联盟具有政治认同，认为自己属于此联盟，但其与领导联盟的完颜氏之

间却还不存在民族认同。由此反面的例子更可以看出，婚姻在确立认同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世祖约婚是希望建立起这种认同，乌春拒婚正是为了否认这种认同。

当复合 “种”还 是 独 立 的 社 会 组 织 的 时 候，扈 从 关 系、婚 姻 关 系 就 已 经 突 破

“种”的边界，成为推动 “种”与 “种”联盟的力量，而在联盟出现之后，随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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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辽史》卷７１ 《后妃传》，第１３１９页。
淳钦皇后仲兄萧室鲁 （缅思尚父）是 腹 心 部 首 领，是 乌 拉 熙 春 根 据 契 丹 小 字 《别 部 国

舅小翁帐夺里懒太山妻永清郡主 二 人 之 墓 志》得 出 的 结 论。 （参 见 爱 新 篲 罗·乌 拉 熙 春：

『契丹文墓 より见た辽史』，京都：松香堂，２００６年，第５７页） 此墓志又名 《契丹小字萧太山

和永清公主墓志铭》，但相关部分未释，收入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编：《辽 上 京 地

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３—９６页。
《金史》卷６７ 《乌春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第１６７７、１６７８页。



新的问题，即对联盟的认同问题。

建构对联盟的认同还是从改造始祖认同开始的。仍以契丹人为例，青牛白马的

传说、神人与仙女结合生八子而繁衍为契丹八部的故事，应该就是在此阶段产生的，

这是为了制造契丹八部共祖的虚像，以便将八部各自的始祖认同改造为八部共祖的

始祖认同，从而形成对八部构成的联盟的认同。

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

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

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

分为八部。①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青牛白马传说，核心内容在于 “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

为八部”，明显是对契丹八部起源的解说，即将神人、天女视为八部共祖，其功能就

在于构建八部之间的认同，形成对契丹八部这一 “种”的联盟的认同。永州木叶山

上的契丹始祖庙还保留着迭剌部原来的始祖奇首可汗，但已经为他配上了可敦，有

二圣八子的像，暗示奇首可汗生八子，这种对奇首可汗神话的改造，反映出迭剌部

或辽朝皇室将自 身 原 来 的 始 祖 神 话 与 新 神 话 相 结 合 的 努 力，试 图 证 明 新 神 话 中 的

“神人”就是迭剌部始祖奇首可汗，从而将迭剌部的始祖改造为八部共同的始祖。但

一直到 《辽史》的记载中还是两种神话并存，可见这种改造并不成功。应该注意的

是，此时新打造的始祖已经是 “神人”和 “仙女”了，构建共同始祖认同，靠神话

而不是靠历史。

当历史与传说皆没有适宜的共祖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拉来神人、仙女为共祖。

再以拓跋鲜卑为例。《魏书·序纪》：

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欻见辎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

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

“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 所 田 处，果 复 相

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

语讫而去。子即始祖也。故时人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②

另一种方法是将始祖归于某种神化的动物。突厥神话的狼生十子，蒙古神话的

苍狼白鹿，皆具有同样的意义。

联盟共祖的神话未必得到全体成员的认同，但与扈从关系、婚姻关系以及联盟

关系造成的政治认同和亲属认同相结合，对联盟本身的认同确实逐渐确立。由于联

盟共祖的神话未能全面确立，此前在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始祖认同因此受到削弱。

对联盟本身的认同，是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相混合的一种认同，在此联盟演进为国

·７９１·

社会组织演进与北方民族中国认同的形成

①
②

《辽史》卷３７ 《地理志》，第５０４页。
《魏书》卷１ 《序纪》，第２、３页。



家之后，此种认同的政治层面就转化为国家认同，在国家内外面对他者的时候，这

种认同中的民族认同层面也就彻底与国家认同相分离。

总之，北方民族在向早期国家演进以前，在其认同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始终是始

祖认同，这是其增强社会组织内部凝聚力的主要途径。与其社会组织的发展演进相适应，

其始祖认同也存在明显的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裂变形成的简单 “种”的始祖

认同，往往是将部落首领的某位先祖打造成部落成员的共同始祖，始祖是真实的历史

人物；聚变形成的复合 “种”的始祖认同，“本种”和 “附落”的共同始祖往往出于

编造，而将诸 “种”原来的始祖视为其后裔，此始祖可能具有历史的影子，但已经不

能确定其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复合 “种”结成联盟后，其所宣称的联盟的共同始

祖，往往就是神话，已没有历史的影子，所谓共祖已经是神人或神化的动物了。

北方民族的社会组织，即使是最基层的 “部落”组织，也早已不是纯粹的血缘组

织了，而在其建构内部认同的过程中，作为血缘组织产物的始祖认同一直在发挥重要

作用，反映出其自身仍旧视其社会组织为血缘组织，或者说要将之改造为血缘组织。

在其社会组织经历反复的裂变与聚变，实际上不再是血缘组织之后，其认同心理却仍

旧停留在血缘时代，反映出其意识、观念相对于其社会组织发展演进的滞后性，羌人

和檀石槐的案例表明，认同意识这种滞后性，已经成为北方民族向早期国家演进的障

碍之一。北方民族亟须突破认同困境的时期，即是其族群发展壮大的时期，而其族

群的发展壮大往往又使其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关系得到加强，因此，当北方民族向外

部借鉴构建认同的新途径时，很自然地，与其存在密切互动关系的中原王朝就成为

其模仿的对象，在其借鉴中原王朝的政权认同、政治认同以突破自己陈旧的血缘认

同的过程中，新构建起来的政权认同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中国的认同。

三、北方民族中国认同的形成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 已 经 形 成 了 “五 服”思 想，① 以 荀 子 的 表 述 最 为 简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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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五服制度，中国学界早期倾向于认为是古人的一种政治理想，代表性学者为郭沫

若、顾颉刚。 （参 见 《郭 沫 若 全 集·考 古 编》卷５，北 京：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７年，第

９５—１０１页；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１辑，北京：科学出

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２页）但较近的研究则倾向于认为是历史事实，或认为与夏代的政

治体制有关，或认为与周代的政治体制有关。（参见岳红琴：《〈禹贡〉五服制与夏代政

治体制》，《晋阳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５期；张利军：《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古代文明》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甚 至 有 学 者 尝 试 结 合 考 古 发 现 研 究 五 服 制 度，参 见 赵 春

青：《〈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早期中国研究》第１辑，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第５８—８４页。本文仅从最保守的旧观点出发，认为五服制度是古人的一种政

治思想，因为五服究竟是理想抑或是现实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相关学术史梳理，参

见张利军：《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古代文明》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

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

者终王。”① 核 心 思 想 是 “诸 夏 之 国 同 服 同 仪，蛮、夷、戎、狄 之 国 同 服 不 同 制”，
“称远迩而等贡献”。② 赵春青指出，所 谓 五 服 制 度，实 际 是 以 王 城 所 在 地 为 中 心，

从内向外划分为三个圈，内圈是甸服，是王畿之地，中圈包括侯服和宾服，是大小

诸侯所在地，外圈包括要服和荒服，是其他民族居住区。③ 既然强调 “同服”，即同

样对中央具有服属关系，则三 个 圈 皆 是 中 国 疆 域。这 种 政 治 理 念 对 后 世 影 响 深 远。

《礼记·曲礼》“君天下曰天子”，东汉郑玄注：“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

称天子，于 王 侯 称 皇 帝。”④ 《尔 雅·释 地》称 “九 夷、八 狄、七 戎、六 蛮 谓 之 四

海”，⑤ 郑玄的说法证明，汉朝人显然是认同这种政治理念的。

西汉初年实行的郡国并行体制就是这种政治思想的体现：王朝直辖郡县相当于

内圈，分封的诸侯国相当于中圈，以南越、卫氏朝鲜为代表的属国相当于外圈。汉

武帝时期，一方面解决了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另一方面灭南越、卫氏朝鲜改设郡

县，意味着将原来的三圈整合为汉帝国的中心区，在此基础上开疆拓土，塑造帝国

新的边疆。帝国疆域由此前的三圈结构演变为内外两环结构，这种新结构成为此后

历代王朝疆域结构的基调。汉代对外环边疆地区的管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边郡

代管，即由边郡代表中央管理在边郡以外活动的部族。以东北亚地区为例，辽东郡

代管夫余，乐浪郡代管三韩。⑥ 二是设立特别机构。两汉曾设置一些管理边疆民族

的特殊职官，如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度 辽 将 军、西 域 都 护 等。
《汉书·西域传》在罽宾国、乌弋山离国、安息国、大月氏国、康居国之下特别注明

“不属都护”，⑦ 说明这些国家不在汉西域都护的管辖之下，不属于中国，也从反面

证明西域都护治下各国皆属于中国。在经过长期的对抗最终打败匈奴帝国之后，汉

王朝的北部边疆已经扩大到东起朝鲜半岛的四郡、西至西域都护统辖诸国、包括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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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先谦撰，沈啸 寰、王 星 贤 整 理：《荀 子 集 解》卷１２ 《正 论 篇》，北 京：中 华 书 局，

１９８８年，第３２９、３３０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卷１２ 《正论篇》，第３２９页。
参见赵春青：《〈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早期中国研究》第１辑，第５８—８４页。
郑玄注，孔颖达 疏： 《礼 记 正 义》卷４ 《曲 礼 下》，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
第１４３页。
郭璞注，刑昺 疏： 《尔 雅 注 疏》卷７ 《释 地》，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第

２２１页。
参见 《三国志》卷３０ 《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夫余本属玄菟。汉末，公孙度雄张

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 （第８４２页）三韩 “汉时属乐浪郡，四时

朝谒”。（第８５０页）
《汉书》卷９６上 《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３８８４、３８８８、３８８９、３８９０、

３８９１页。



个蒙古草原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域。上述辽阔地域隶属于中原王朝，这成为该区域内

所有族群认同演变的背景。

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咸曰：“……

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

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礼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

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①

唯一与汉王朝长期对峙的匈奴单于臣属于汉朝，无论其仪式位置是在诸侯王之

上还是在诸侯王之下，单于出现在汉朝朝臣的序列中则是不争的事实，其仪式位置

也象征着原匈奴控制区并入汉王朝，成为汉王朝的边疆，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着此

后北方民族的认同演变。

如前所述，北方民族的认同演变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具有 两 个 转 折 点：

其一，超越 “部落”的始祖认同，发展至复合 “种”的始祖认同，始祖由真实的历

史人物演变为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其二，突破复合 “种”的始祖认同，发展至联盟

的始祖认同，始祖演变为神人或神化的动物，由此进一步形成民族认同以及政治认

同和政权认同。

汉以后北方民族完成上述认同转换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在其超越 “部落”的始祖认同，形成复合 “种”的始祖认同时，

其部族就已经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中原王朝也是其能够接触到的唯一国家，

也是其愿意接受的政权，因此，其新形成的政治认同、政权认同就只能是对中原王

朝的认同。

《后汉书·西羌传》章和元年 （公元８７年）：

（羌人）复与诸种步骑七千人入金城塞。张纡遣从事司马防将千余骑及金城

兵会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走，因译使欲降，纡纳之。遂将种人诣临羌县，纡

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②

羌人 “诸种”“酋豪”被杀的达８００余人，可见此 “酋豪”不仅仅是羌人 “种”

的首领，其中多数应该是羌人 “部落”的首领。也就是说，羌人基层社会组织 “部

落”的首领已经参与到对汉王朝的和战之中，当其走出自己的社会组织之后，面对

的就是汉王朝这一庞大帝国，其超越始祖认同的新的认同只能是政治认同，而且很

快就演变为对汉王朝的认同，这就是确立起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与羌人类似的还有朝鲜半岛的三韩诸部，“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其俗好

衣帻，下户诣郡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衣帻千有余人。”③ 从 “自服印绶衣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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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达到千余人来看，这些人也不可能全部是三韩７８国的首领，即不全是 “种”的首

领，大部分人也应该是 “部落”的首领。这些三韩部落与上述羌人的部落一样，在

超越血缘认同之后，随后生成的就是政治认同，而政权认同的唯一可能指向只有中

原王朝，使其很快形成对中国的国家认同。还有沃沮人，“沃沮诸邑落渠帅，皆自称

三老，则故县国之制也”。① 在汉朝郡县撤销多年以后，其部落首领还沿袭汉王朝的

“县国之制”，“皆自称三老”，反映出对汉王朝强烈的政权认同。早期的鲜卑人也属

于这一类型。《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汉安帝时与鲜卑 “通胡市，

筑南北两部质宫，受邑 落 质 者 百 二 十 部”。② 委 质 通 商 的 “部”多 达１２０个，这 个

“部”显然不是 “种”而是 “部落”。上述事例表明，尽管存在战争、互市、直接隶

属郡县、边郡代管等形式的差异，但这些部落的共同点是，当其开始形成超越部落

血缘认同的新认同时，它们已经与中原王朝存在非常频繁的互动关系，甚至是已经

确立隶属关系，因此其新建构起来的认同只能是政治认同，是对中原王朝的政权认

同，也就是中国认同。

第二种类型是，发展为复合 “种”之后始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形成对中原王

朝的政权认同，即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晋书·匈奴传》记载：

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

种、捍蛭种、黑狼 种、赤 沙 种、郁 鞞 种、萎 莎 种、秃 童 种、勃 蔑 种、羌 渠 种、

贺赖种、钟跂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③

这些独立活动的 “种”之所以选择入塞居住，已经反映出对中原的向心力，这

是对中国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魏书·契丹传》： “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

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④ 同卷 《勿吉传》：
“其傍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

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⑤ 《魏书》

称上述诸部为 “东北群狄”，显然是独立活动的 “种”，所以才 “各以其名马”贡献，

也反映出对中原王朝的认同。

归根结底，复合 “种”仍旧体现出血缘组织的特点，因此复合 “种”成员的认

同也仍旧停留在血缘认同、始祖认同的层面，当复合 “种”出现超越血缘认同、始

祖认同的新认同时，与中原王朝密切的互动关系决定了这种新的认同只能是政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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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由此形成对中原王朝的政权认同，亦即形成中国认同。

《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

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

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

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①

唐朝在边疆地区普遍实行的羁縻体制，特点是 “即其部落列置州县”，“以其首领为

都督、刺史”，“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北方民族的 “种”“部落”成为唐王朝的

州县，“种”“部落”首领成为唐王朝的地方官，而且隶属于唐朝的边州都督、都护，

这显然是汉代边郡 代 管 体 制 的 延 续。在 这 种 体 制 下，不 论 北 方 民 族 的 “种”还 是

“部落”，在其超越血缘认同之后，必然形成对唐王朝的政权认同这种新的政治认同，

也就是形成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由此可见，在北方民族中国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

唐王朝是至关重要的时期。

第三种类型是，在由复合 “种”的联盟向早期国家演进的过程中，通过新形成

的民族认同与政权认同相结合，形成对本族政权的认同，但在此之前形成的对中原

王朝的政治认同却又无法彻底抹除，因而形成政权认同层面的分裂，而其基调还是

中国认同。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渤海国。作为渤海先世的靺鞨人已臣属隋朝， 《隋书·靺鞨

传》称其 “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凡有七种”。证明此时靺鞨人的社会组织尚处

于复合 “种”的发展阶段，未形成复合 “种”之间的联盟。《隋书》同时亦记载：

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高祖诏其使曰：“朕闻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来相

见，实副朕怀。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对曰：“臣等僻处一方，道

路悠远，闻内国有圣人，故来朝拜。既蒙劳赐，亲奉圣颜，下情不胜欢喜，愿

得长为奴仆也。”②

显然靺鞨诸部此时已经形成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

至唐契丹营州之乱，“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既然称 “各领”，证

明随大祚荣东奔建国的队伍至少是由两个复合 “种”组成的联盟。此后，“祚荣合高

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③ 最终建

立渤海政权，皆体现出跨族群联盟的特点。

渤海建国后即接受唐朝册封，“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

遣使朝贡”。但至开元十四年 （７２６），唐朝以黑水靺鞨地为黑水州，渤海王大武艺认

为：“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今不计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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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汉官，必是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欲发兵击黑水。大门艺劝谏：“黑水请唐

家官吏，即欲击之，是背唐也。” “乃欲违背唐家，事必不可”。① 两人的对话充分

体现出对本政权的认同与对唐朝认同之间的冲突，反映出其在政权认同层面的分裂。

但最终渤海一直保持对唐的朝贡关系，已足以证明其认同的基调还是中国认同。

第四种类型是，边疆民族入主中原时，以中国自居，这更是北方民族中国认同

的体现。在此方面最典型的是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学界已有非

常深入的研究，此不赘述。②

总之，在经历 “部落”、复合 “种”、联盟的发展阶段最终建立入主中原的王朝

时，此前三个阶段中确立的中国认同已经成为其政治认同、政权认同方面无法抹去

的底色和基调，可以说，当其发展至王朝阶段，认同于中国、自称 “中国”，就是必

然的结果了。

综上所述，北方民族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关键阶段、认同必须改造时期，

恰恰是其与中原王朝密切互动的时期，因此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

改造自身认同的一种选择，而中原王朝包容四夷的政治理念和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

对北方民族的吸引力，促使北方民族在认同转换的过程中，逐渐突出中原王朝认同

这一选项，使之 成 为 改 造 其 认 同 的 主 导 性 因 素，最 终 的 结 果 也 就 必 然 是 建 立 起 对

“中国”的国家认同。应该说，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北方民族的中国认同是有其

内在必然性的，是北方民族自身历史发展的合理路径。

〔责任编辑：张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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